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资料系列研究馆员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 

 

评定标准：图书资料专业研究馆员必须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

知识，具备文献信息管理专业和相关专业理论修养，精通图书馆

学、情报学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掌握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新理

论、新知识、新技术，熟悉国内外图书资料专业的发展动态和发

展趋势；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丰富的专业工作经验，能运用新

技术传播和开发文献信息，主持完成高难度的科研课题或工作项

目，业绩显著；对本专业某一学科及其分支领域有深入的研究，

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高水平的论文、著作，具有培养专业人才

和指导中级以上专业人员的能力，是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工作某一

领域的学术、技术带头人；能运用外语、计算机获取信息和进行

学术交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资格条件适用于我区各级、各类图书馆和企事业单位中从

事图书资料专业的中外文书刊采编、借阅、参考咨询、文献开发、

图书馆学研究与辅导、技术开发与服务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二条    思想政治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认真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纪守法，钻研

业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自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和文化事业服务。 

任现职以来，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在规定的资历年限内延迟

申报： 

一、年度考核不合格或受单位通报批评者，延迟 1年申报； 

二、受记过以上处分者，延迟 2年申报； 

三、弄虚作假，伪造学历、资历，剽窃他人成果者，延迟 3

年申报。 

第三条    学历、资历条件 

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并取得副高专业技术资格 5年以上。 

第四条    外语条件 

一、参加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A级）成绩合格； 

二、免试条件按自治区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计算机条件 

一、参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三个模块）

成绩合格； 

二、免试条件按自治区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    继续教育条件 

完成本部门、本行业及政府人事部门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 

第七条    专业工作经历（能力）条件 

    一、从事文献信息开发、研究专业技术的人员，须具备下列

条件： 

（一）根据有关政策及社会需求，把握文献信息开发方向，



开发出有影响力的专题文献信息； 

（二）能够准确分析判断文献信息的价值及其优劣，独立进

行信息加工整理和研究； 

（三）主持并参与大型书目索引编制工作，撰写高质量提要、

文摘、注释和综述。 

二、从事文献采访、编目专业技术的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主持或主要参与制定、修订文献资料采访工作条例或

规章，在确定文献类型结构、入藏品种及其比例、复本数量等工

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熟练运用分类法、主题法、编目法、排检法等方法，

主持或主要参与自治区级以上的专业规范、技术标准的编制工

作，或主要参与组织、实施全国或地区性重大采编业务建设项目； 

（三）精通图书采访、编目工作全过程，担任总审校。 

三、从事读者服务专业技术的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全面主持或指导读者服务工作； 

（二）熟练运用中外文各类工具书及文献检索方法（含传统

手工方法和机器检索方法）从事各类高难度参考咨询服务或用户

辅导工作； 

（三）主持 2项以上重大服务项目，或指导过 2名以上能胜

任参考咨询工作的业务骨干。 

四、从事技术开发与服务专业技术的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主持缩微、音像、计算机、多媒体等技术工作，承担



大型系统可行性分析、总体方案设计和组织实施； 

（二）主持或主要参与制订自治区或本地区图书资料部门的

发展规划，对本专业技术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五、其他图书资料专业岗位人员，可比照上述四类人员的条

件执行。 

第八条    业绩成果条件 

任现职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二等奖 1 项以上的主要完成人； 

二、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市（厅）级以上科研课题或专业工作

项目的研究，独立或主持完成较高专业水平的大、中型工作项目

或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 1项以上，并经验收合格。参与

名次规定为：国家级项目的前 5名，子项目的前 3名；自治区（部）

级项目的前 3名，子项目为主持人；市（厅）级项目的主持人。 

三、具备下列条件之二项以上： 

（一）主持完成技术开发、文献信息开发、读者服务项目 3

项，取得显著效益，经有关专家认可； 

（二）主持或主要参与制定大、中型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

业务工作标准、规范、规章及业务管理制度，其中 5项付诸实施，

效果显著； 

（三）在业务改革、技术创新方面业绩显著，在图书馆界取

得领先水平，经专家鉴定认可和自治区级业务主管部门推广应

用； 



（四）参加过地（厅）级以上科研项目和成果的评审，或应

邀出席过自治区级以上本专业学术讲学工作，对培养本专业研究

人才起到重要作用。 

第九条    论文、著作条件 

任现职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独立出版或合作（排名第一位，下同）撰写学术著作或

专著 1部； 

二、独立发表或合作撰写学术论文 5 篇以上，或学术论文 4

篇和专业调查报告 1篇以上，并有 1篇以上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

上发表，或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第十条    破格条件 

任现职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破学历、资历申报： 

一、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 1 项以上； 

二、获国家或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专家，或优秀中青年专家称

号，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第十一条    附则 

一、本条件为图书资料专业人员申报研究馆员资格和图书资

料系列高级评委会评审时掌握的基本条件； 

二、本条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此前与本条件不一致的，以

本条件为准； 

三、本条件由自治区职改办、自治区文化厅职改办按职责分

工负责解释； 



四、本资格条件有关词语或概念的特定解释和说明见附录。 


